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发展改革委 能源局关
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建筑光伏推广应用实施方案》

的通知 

自治区各有关部门，各盟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委、能源局，

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委、能源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加

快推动自治区建筑光伏高质量发展，现将《内蒙古自治区建筑光伏推

广应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贯彻落实。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2024年7月8日

内蒙古自治区建筑光伏推广应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推

动我区城乡建设绿色低碳转型，根据《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内蒙古自治区碳达峰实施方案》等

要求，推动自治区建筑光伏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方案。

一、主要应用场景

（一）“光伏+”新建公共建筑

公共建筑具有屋顶和立面可利用日照资源量大面广、自身用电量

较多等特点，推动国有投资新建的业务用房、办公用房、学校、医

院、图书馆、体育馆、科技馆、博物馆、车站、机场等公共建筑，宜

装尽装光伏系统。鼓励其他投资主体在新建公共建筑项目时，同步配

套建设光伏设施。

（二）“光伏+”新建工业建筑

推动新建工业厂房同步配套建设光伏系统，鼓励工业厂房屋顶和

墙面安装多功能光伏设施。支持开展“光储直柔”建筑应用试点，鼓

励园区企业“自发自用”，有序实现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高效灵活接入

与生产消费一体化。

（三）“光伏+”新建居住建筑

鼓励住宅地产开发单位在城镇新建居住建筑时，采用建筑光伏技

术，按照安全可靠、协调美观、经济适用原则配套建设光伏设施，确

保与建筑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和图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使

用。



（四）“光伏+”在建建筑

在建项目具备条件的，可变更原设计可再生能源类型，设计使用

光伏系统。变更后的建筑按照新建建筑标准设计使用光伏系统。

（五）“光伏+”既有建筑

支持既有工业建筑采用建筑光伏技术在建筑屋顶及墙面配套安装

光伏设施。鼓励各地结合建筑节能改造计划，以学校、医院和机关办

公建筑等既有公共建筑为重点，拟实施屋顶改造、防水修缮等工程

时，在确保结构和消防安全的前提下，对具备光伏安装条件的，积极

探索商业模式推广建筑光伏技术。

二、重点任务

（一）完善标准规范体系。完善太阳能光伏建筑一体化设计地方

标准及图集。鼓励有条件的社会团体、企业利用自主创新技术积极研

编光伏建筑材料相关团体标准、企业标准，更好满足市场需求。建筑

光伏产品生产应满足《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等国家要求，推进光

伏组件建筑部品部件化和轻质化生产。推动绿色建材产品认证结果的

广泛采信，鼓励政府、社会广泛采购建筑光伏绿色建材产品。

（二）加强建筑光伏管理。建筑光伏项目由所在地投资主管部门

按照“同步实施、网源协同”原则实施备案管理；建设标准和日常管

理需符合国家、行业及自治区有关标准要求，达到最新《可再生能源

效能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新建建筑光伏项目纳入建设项目程序管

理，对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进行项目全生命周期工程质量和安全

管控。建筑光伏应用施工图审查要重点审查技术类型、系统容量、关



键设备参数以及应用比例；加大建筑光伏项目施工安全和施工质量及

隐蔽工程的监督检查；做好工程质量验收把关。既有建筑加装光伏系

统应符合建筑结构安全和电气、防火等安全要求，达到防水、防渗、

防坠落、耐久等标准要求。电力部门应提供一站式并网服务，同步开

展建筑供电、光伏并网受理，确保建筑和光伏项目同步具备装表接电

条件及发电出力远程可调、可控能力；按国家、自治区有关技术标准

规范和管理规定，在规定时间完成光伏并网验收和并网调试。      

（三）做好光伏发电消纳。建筑光伏以自用消纳为主，余电上网

电量比例按照自治区关于分布式光伏工商业项目有关规定执行。鼓励

地方政府制定促进绿色电力消纳支持政策，积极扩大绿色电力消纳规

模。探索绿电应用场景，开展微电网、虚拟电厂等关键技术协同创新

和联合攻关，提升光伏发电、储能系统及可控负荷的协调控制、智能

计量、安全防护等技术实现能力。支持建筑光伏设施运营企业与能源

服务商加强合作，打造一批超低能耗（零碳）建筑、低碳（零碳）工

厂典型场景，推动可再生能源与常规能源系统协同互补，逐步实现

“源网荷储”深度融合、灵活互动。

（四）强化运维管理。光伏组件系统在建筑上应用的售后服务团

队应积极做好售后运行服务保障工作。物业服务公司要按照物业服务

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协助做好日常管理维护和巡视巡查，及时制止

擅自改装、移动、破坏光伏系统的行为。光伏系统并网后及时安装数

据监测系统，监测光伏建筑应用运行过程中的相关数据。鼓励存量建

筑光伏系统改造提升，通过设备更衣换、组件自清洁改造等方式，提

高发电效率降低运维成本。



（五）创新发展模式。按照“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的方式，吸

引多方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统筹建筑光伏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

产业链协调管理。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第三方新能源企业等采用自

建自营、合同能源管理、联合投资、委托专业电站运营商管理等模式

承接建筑光伏新、改、扩建项目，加快形成一批在全区可复制、可推

广的典型应用场景与商业投资及运营模式。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高度重视建筑光伏发展，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统筹做好建筑光伏推广应用指导协调推进工作。各地发展

改革、自然资源、能源、住房城乡建设、工信、电力、机关事务管

理、市场监督管理、税务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同推进建

筑光伏建设管理。

（二）加大要素支撑。鼓励各地各部门因地制宜出台有利于建筑

光伏发展的机制和政策措施，落实绿色建筑和光伏建设的强制性标准

和有关要求。落实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优化完善建筑光伏发展相关专

项资金，探索和创新财政支持政策。新建建筑使用光伏系统增加的工

程建设成本，纳入工程建设成本概预算；在建项目变更设计使用光伏

系统产品的，其所增建设成本由项目建设单位增列或投资方注入；支

持采用合同能源管理等模式解决既有建筑使用光伏系统增加的建设费

用。用好人民银行碳减排支持工具，鼓励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探索

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模式，采取灵活的贷款担保方式，加大

对建筑光伏的支持力度。住宅小区集中设计安装光伏系统，属于本小

区公共设施和共用设备，其发电收益归小区业主共有。落实建筑光伏



的电价优惠政策。鼓励新能源企业参与光伏建筑一体化项目建设，支

持其公平参与光伏风电项目建设规模竞争性配置。

（三）做好宣传推广。开展建筑光伏典型工作经验、典型应用场

景案例宣传，扩大建筑光伏技术的推广普及率。加强行业管理和技术

人员培训，强化专业人才储备。加强教育宣传和舆论引导，普及建筑

节能降碳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提升社会公众参

与意识，营造有利于开发建筑光伏的社会氛围。

 


